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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資訊局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市府路1號10樓東北區

承辦人：洪善達

電話：02-27208889轉2858

傳真：27587388

電子信箱：ic-hongsd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萬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3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資系字第103307395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資訊局「行動公務訊息平台研習班」第2、3期課程表(30739500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謹訂於103年4月15、16日於公務人員訓練處辦理「行動公

務訊息平台研習班」第2、3期，請 貴機關學校依需要遴

派人員參加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行動推播訊息平台為本府機關學校公務使用之行動即時訊

息（文字、照片、影片、地圖定位、檔案傳送等）通訊系

統，並可依各機關需要設立公務訊息頻道及支援應用系統

介接，今年將取代現有公務訊息平台。

二、本平台已完成改版作業，新增行動群組會議及雲端文件分

享等功能，適合經常在外處理業務之機關單位及會議中閱

讀文件檔案使用。

三、本次研習共辦理2期，每期時數6小時，說明行動訊息及協

作APP、Web系統之功能及使用操作，包含訊息收發、聯絡

人/群組設定、訊息頻道管理、檔案空間同步功能及群組

會議互動管理等內容，並簡介獨立APP系統與本平台介接整

合之基本概念，課程表內容詳如附件。

四、其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建議將電磁波知識納入公務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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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課程，並提升本府同仁對智慧城市建設知識的了解，

本年度特邀資策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具相關計畫研發建

置經驗之專家加開2小時「智慧城市中的網通技術應用及

電磁波知識簡介」課程，對象適合資訊、秘書、經常外出

辦公之同仁、企劃及行動訊息頻道與檔案空間管理人員等

。

五、請　貴單位人事人員協助於3月28日起至4月10日前於臺北

e大（網址：https://elearning.taipei.gov.tw/）之『

實體班期專區』完成線上報名作業。

六、參訓人員如有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（iPad、iPhone、An

droid手機或平板電腦），請攜帶參訓，並事先在個人電

腦上登入員工愛上網（網址：http://isw.taipei.gov.tw/

），於「資訊服務」下點選「新版行動推播訊息平台」，

建妥員工愛上網及行動推播訊息平台帳號，以順利課程之

進行。

七、報名人員是否錄取及受訓日期，公務人員訓練處將以e-ma

il發送調訓通知，請　貴單位人事人員轉知參訓人員。

八、報名人員如未收到調訓通知，請勿自行前往參訓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(資訊局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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